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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 年 7 月 29 日，总干事收到哈萨克斯坦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提交的关于

将题为“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五届

（2021 年）常会议程的请求。 

2. 根据《大会议事规则》1，谨此将这一项目列入将不迟于 2021 年 8 月 31 日分发的

补充项目表。现将哈萨克斯坦常驻代表团的普通照会及随附的有关列入此项目的解释

性备忘录附后。 

3. 为总务委员会审议之目的，建议在临时议程中将此项目列于以 GC(65)/1/Add.1 号

文件分发的项目之后，并首先在全体委员会进行讨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GC(XXXI)/INF/245/Rev.1 号文件第十三条和第二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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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向国际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

致意，并荣幸地请求将题为“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的补充项目

列入将于 2021 年 9 月 20 日至 25 日举行的原子能机构大会第六十五届常会议程。相关

解释性说明附后。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常驻维也纳国际组织代表团借此机会再次向国际原子能机构致

以最崇高的敬意。 

 
附文：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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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的新议程项目 

解释性说明 

原子能机构《规约》坚持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国主权平等的原则（第三条 D 款和

第四条C款）。同时，《规约》（第六条）未规定派代表参加理事会的八个地区的组成。

传统上，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像联合国系统其他组织一样，根据地域代表性在地区组之

间统一划分，但归属关系无严格界定。此外，原子能机构《规约》亦未对新接纳的成

员国的成员归属作出规定。 

原子能机构《规约》第六条 1999 年修订案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它使将所有成

员分配到各地理区域的协议程序过于复杂。22 年来，该修订案一直在进行中，而成员

国仍然被剥夺充分参与原子能机构工作的主权权利。 

此外，原子能机构成员的主权平等在地区组内部也是一个问题。地区组内规章的

缺失导致了对国际组织基本平等原则的违反。这种缺失也有违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本身

的所有准则，损害了原子能机构的可信性和问责制。 

因此，迫切需要就使原子能机构实践符合其《规约》进行全面讨论，以探索恢复

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的方式和手段，特别是考虑以下几点： 

— 认识到原子能机构在开展活动时应适当尊重各国的主权权利（第三条 D 款）； 

— 承认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主权平等的原则，并确保享有由于加入原子能机构

而获得的所有权利和利益（第四条 C 款）； 

— 还认识到所有独立主权国家、联合国会员国和原子能机构成员国均存在于世

界特定地理区域[地区]的界定边界内； 

— 认识到《规约》并没有将具体成员国分配到第六条 A 款第 1 项所界定的特定

地理区域。我还认为，这一问题在原子能机构决策机关的所有文件中均未得

到界定和适当处理； 

— 申明每个成员国都享有根据其地理位置即时加入八个地区之一的不容剥夺的

主权权利（第六条 A 款第 1 项）。 

将题为“恢复国际原子能机构所有成员的主权平等”的项目列入大会第六十五届

常会议程，将有助于对该问题进行公开和全面的讨论。一秉诚意履行其按照《规约》

（第四条 C 款）所承担义务的所有成员都有权感受到对原子能机构的所有权。  


